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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 

志愿者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（下称“基金会”）的志愿者管理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基金会志愿者管理事项除国家有关规定外，皆按本管理制度执

行。 

第三条  本管理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全体志愿者。 

第二章 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、权利和义务 

第四条  基本条件 

(一)年满十八周岁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(二)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； 

(三)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基本素质； 

(四)其他基金会认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。 

第五条  志愿者的权利 

(一)接受本基金会提供的相关志愿服务培训，获得志愿服务活动真实、必

要的信息； 

(二)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； 

(三)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(四)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赋予的其他权利； 

(五)申请取消机构志愿者身份。 

第六条  志愿者的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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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履行承诺，服从管理，按照基金会的安排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，完

成服务工作； 

(二)志愿者应当遵守相应的保密协议，未经授权不得将所从事志愿工作的

资料、信息等向公众发布； 

(三)遵守基金会的相关规定，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或

违背基金会章程和宗旨的活动； 

(四)自觉维护基金会和志愿者形象； 

(五)承担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第三章  志愿者招募 

第七条  志愿者需求提出与评估 

(一)根据基金会项目发展需求，各业务部门于每年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，

提出志愿者需求计划； 

(二)由志愿者管理小组行合理性评估，与业务部门商议后确定年度志愿者

需求方案； 

第八条  志愿者招募 

志愿者管理小组选择合适的渠道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。 

第四章  志愿者加入与退出 

第九条  申请者可根据基金会发布的需求信息，提交志愿者报名申请和相

关材料。 

第十条  志愿者管理小组负责组织志愿者进行考核，并与业务部共同确认

志愿者名单并公示。 

第十一条  志愿者协议签署 

(一)基金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与志愿者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前提下

签订《志愿者服务协议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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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《志愿者服务协议书》对基金会和志愿者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第十二条  项目进行过程中，志愿者欲终止志愿服务时，需向基金会提出

申请并得到批准方可退出。若在志愿服务过程中，志愿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

其他不当行为，基金会有权终止志愿者服务。 

第五章  志愿者培训与激励 

第十三条  志愿者培训工作主要由基金会统一协调。 

第十四条  参与基金会志愿者活动并合格完成任务的志愿者，可向基金会

申请志愿服务证明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由秘书处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制度解释权归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秘书处。 


